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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替代性争议解决法(ADR)是一种正式的、基于法院的系统的替
代方法，用来解决传统知识(TK)、传统文化表现形式(TCE)和遗
传资源(GR)方面出现的知识产权(IP)争议。这些争议往往属于敏
感问题，从文化和经济的角度来看，所涉各方可能多种多样。通
过替代性争议解决法，当事方自己承担解决冲突的责任，并能够
考虑到法律规范以外的问题。这一点尤为重要，因为传统知识、
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方面的争议在法律、社会、政治、
文化和历史层面错综复杂。

土著人民与传统及当地社区对知识产权有着独特的需求和期
望。传统知识、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相关问题通常与
知识相关文化价值及其流传和使用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。许
多分歧都涉及到文化上适当使用、知识共享和适当的归属等问
题。法院程序未必能够解决这种性质的问题，因为对这些问题
往往没有公认的法律依据。事实上，这种程序一般只能解决法
律问题。诉讼可能会进一步使土著人民与传统及当地社区，无
论在财政上还是物质上，陷入不利境地。他们可能会在利用法
律制度以及对其权利要求合法立案上面临困难。此外，司法程
序的对抗性也可能对开展建设性对话造成阻碍。

基于上述原因，替代性争议解决法便成为供土著人民、传统及当
地社区以及第三方用户解决争议的一项重要选择。此外，替代性
争议解决法还对以为保护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规
管知识产权与获取和共享遗传资源之间的关系而制定一部国际
法律文书为目的所开展的当前工作给予了补充。本简介对在知识
产权与传统知识、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相关争议中使用
替代性争议解决法方面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总结。



2 什么是替代性争议解决法？

替代性争议解决法力求以非对抗性的方式解决争议，目的是实
现各方互利共赢的结果。替代性争议解决法可能对每种争议所
具有的独特问题尤为敏感，因此可以通过建立适当的程序解决
这些问题。

替代性争议解决法是诉讼的一种替代方式，可以用来解决得到
了不同程度的法律咨询的各当事方之间的冲突。其特点是，既
有正式程序，也有非正式程序，可以提供诉讼范围之外的选择，
并在确定争议内容和达成和解的最适当的方式上给予当事方更
多的控制力度。

替代性争议解决法的四种关键方法是谈判、调解、仲裁与合作法
(下文将对调解与诉讼进行更详细的审查)。尽管这些方法之间存
有差异，但是这四种方法均提供灵活机动的程序，以加强当事方
对争议所涉问题的认识，如对历史和政治问题的认识，也可以帮
助查明争议核心的关键问题，从而以敏感的方式对其予以解决。

替代性争议解决法的当事方可以是个人、社区、集体、组织、企业，
也可以是国家。由于替代性争议解决法不必与任何特定的国家法
院制度关联，因此，如果争议涉及不同国家和多个法律管辖区的
当事方时，采用这种方法就尤为妥当。替代性争议解决法也可以
成为解决土著、传统及当地社区本身之间的争议的有用策略。

例如，替代性争议解决法本可以成为2013年解决事关在法国巴
黎拍卖70件霍皮和祖尼面具的争议的一种备选方法。这些面具
在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制造于北美，非常受收藏家的追捧。从
土著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些面具属于圣物，含有在祖尼和霍皮族现
代文化做法中仍具有活力、意味深长的文化和精神元素。争议围
绕谁应当是这些面具的合法拥有者展开，提出了关于最初的收购



 3条件的法律和非法律问题，涉及了转售权、真品、持续私有财产
权，以及关于复制面具图像、获取并管理其中所体现的文化知识
的基本知识产权。由于争议涉及多个法律领域，各方的文化观点
各不相同，因此替代性争议解决法可以促使把非法律要素，尤其
是作品的文化意义，列入考虑范围之内。

调 解

调解是一种不具约束力的程序，手续简单，其中规定当事方自愿
提交争议解决请求。有一个中立的中间人，即调解人，帮助当事
方达成令双方满意的基于利益的解决结果。与法院程序相反，
调解让当事方自行决定争议解决的结构和条件。调解人与当事
方共同确定调解的最佳架构和使用方式，其中包括找出需要讨
论的重点问题。调解是一种保密程序，但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
外。当事方可以随时从调解中退出。调解也可以解决非法律问
题。调解鼓励当事方就各方对争议的理解展开对话，共同制定
一种可以解决每一方问题的解决方法。没有第三方会把解决方
法或补救措施强加给它们。调解不具约束力，不能强迫一方当
事方接受其不喜欢的结果。

仲 裁

仲裁是一种比调解更正式的程序。尽管仲裁与调解有一些共同
的原则，但是还是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。经当事方协议，可以将
争议提交给一个或多个仲裁员，由其做出有约束力的最终决定。
仲裁过程类似于法庭程序，仲裁请求一经提交，当事方便不能单
方退出程序。但与法院程序不同的是，仲裁允许当事方选择合适
的仲裁员，并对仲裁过程保密。由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或陪审团
呈交最终判决书，称为“裁定书”。仲裁也看重当事方的法律立
场，根据适用的实体法做出决定。任何最终决定都对当事方有



4 约束力，依照《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》(纽约，1958年)，
可以在国际上强制执行。

利用调解和仲裁解决有关传统知识、传统文
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的争议的优势

替代性争议解决法，特别是调解与仲裁，对解决关于传统知识、
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的争议有许多优势。这种程序可
以以承认当事方的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方式找出分歧所在，
也更容易解决切身的需求，加强当事双方之间新建立的关系。
另一个优势是能够仅用一种中立程序，便可以解决多个管辖区
的问题。因此，当事方能够在法院程序之外找出解决方案。重
要的一点是，替代性争议解决法还鼓励选择对眼前的问题有着
从土著社区汲取的切身经验和专业知识或了解土著法律事务的
中立调解人或仲裁员。以下段落着重指出其对土著人民和传统
及当地社区，以及第三方用户的特定优势。

对土著人民和传统及当地社区的优势

对于土著人民和传统及当地社区来说，替代性争议解决法提供
了一种解决争议的条件，承认人们对知识产权和第三方使用传
统知识、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存在文化、道德和历史
上的关注。

通过替代性争议解决法，有助于：
	– 认识不同的价值体系；
	– 促使将各种习惯法整合在一起；
	– 认识争议中的法律和非法律要素；
	– 提供文化上适当的补救措施。



 5另一个优势是，社区本身可以成为当事方，土著人民和传统社区
可以代表其自己，不必依赖昂贵的或无法得到的法律建议。有关
程序甚至可以其选择的语言进行。

对第三方用户的优势

对于第三方用户，包括博物馆、档案馆、图书馆、科研院所、大专
院校、个人和企业来说，替代性争议解决法提供了承认并解决权
利要求中相互关联的社会、文化和政治要素之手段。

通过替代性争议解决法，有利于：
	– 在社区和机构之间建立关系；
	– 减少仇恨和误解；
	– 以不太正式的、不太对抗性的方式解释动机和意图；
	– 进行对话，为了解文化差异创造条件；
	– 提高衍生于传统知识、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的潜在
产品的价值。

土著人民有权借助公正和公平的程序，并通过这些程序迅速获
得裁决，解决同各国或其他当事方的冲突或争端，并就其个人和
集体权利所受到的一切侵犯获得有效的补偿。这种裁决应适当
地考虑到有关的土著人民的习俗、传统、规则和法律制度以及国
际人权。《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》第40条

替代性争议解决法的潜在挑战	

不过，替代性争议解决法不是法律保护传统知识、传统文化表现
形式和遗传资源的替代方式，应当被理解为是争议解决的补充战
略或额外资源。任何涉及传统知识、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遗传资
源的替代性争议解决程序都应当从一开始便切合解决跨文化差
异的可能性，并在必要时促使把习惯法程序和协议整合在一起。



6 结 论

替代性争议解决法是解决有关知识产权与传统知识、传统文化
表现形式和遗传资源的冲突的替代诉讼法。这是因为所产生的
问题不仅涉及如何解决彼此矛盾的法律诉讼，而且也涉及复杂
的利益和责任问题。这些问题是经过过去和现在与土著人民的
接触而形成的，在传统及当地社区中依然存在。因此，替代性
争议解决法有助于对利害关系所在和谁是当事方有更充分、更
全面的了解。

故此，替代性争议解决法成为供土著人民、传统及当地社区以
及第三方用户解决争议的一项重要选择。替代性争议解决法并
不取代为制定国际法律文书而正在付出的努力。相反，它是一
种辅助工具，可以提高任何未来国际文书的适用性和有效性。

产权组织的仲裁和调解服务

产权组织仲裁和调解中心成立于1994年，致力于为解决私人当
事方之间的国际商业争议提供替代性争议解决办法。该中心的仲
裁、调解和专家鉴定程序由跨境争议解决领域的权威专家制定，
因其适合解决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争议案件而得到广泛认可。

作为产权组织特定行业替代性争议解决服务的一部分，该中心
提供争议解决、咨询和案例管理服务，帮助当事方解决艺术和
文化遗产领域的争议。这一领域的产权组织替代性争议解决
程序涉及不同的当事方，其中包括艺术家、美术馆、博物馆和土
著及当事社区。例如，该中心就一件文物的归还和相关知识产
权问题在一家博物馆和一个土著社区之间进行了“斡旋”。此
外，该中心现在也与国际博物馆理事会一道对艺术和文化遗产
争议进行调解。



 7在生物多样性领域，该中心向《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
约》(ITPGRFA)秘书处提供技术援助，制定了与标准材料转让协
议有关的争议调解规则及业务指南。

关于该中心的更多信息可见于https://www.wipo.int/amc/
zh/index.html；关于艺术和文化遗产领域的争议解决服务可	
见于：www.wipo.int/amc/en/center/specific-sectors/art/；	
关于生物多样性领域的争议解决服务可见于：www.wipo.int/
amc/en/center/specific-sectors/biodiversity/。

https://www.wipo.int/amc/zh/index.html
https://www.wipo.int/amc/zh/index.html
http://www.wipo.int/amc/en/center/specific-sectors/art/
http://www.wipo.int/amc/en/center/specific-sectors/biodiversity/
http://www.wipo.int/amc/en/center/specific-sectors/biodiversity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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